湖州师范学院心理功能室使用申请表
	以下信息填写完整并发至邮箱：hushixinli@126.com

	 申请单位/个人
	
	  所属学院
	

	活动负责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申请场地
	
	  活动人数
	

	明德楼301团辅室；明德楼302团辅室；明德楼305团辅室；明德楼306团辅室；明德楼206团辅室；明德楼207团辅室

	  使用时间
	 


	活动内容
	



	是否需要多媒体
	

	活动所需器材
	话筒
	桌子
	椅子
	坐垫

	数量
	（5号电池需自备）
	
	
	

	以下由校学生心理互助中心工作人员填写

	  审核人
	
	 值班人员
	

	  使用效果
	

	  备  注
	


  


使用须知
1.每学期第2周至第16周接受借用功能室。
2.心理功能室仅借用于心理健康教育相关活动。
3.需保证活动参与者安全，不得进行具有安全隐患的活动与操作。
4.保持场地整洁，勿于墙壁、门窗、地面及柱子等位置进行任意张贴；爱惜公物，损坏或丢失须照价赔偿；桌椅和设施（备）若移离原位，用毕须恢复原状。
5. 若活动取消或调整，需及时通知中心工作人员。
[bookmark: _GoBack]6.违反使用规定者一学年内不得借用活动场地。

心理健康教育中心
学生心理互助中心

